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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杭州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金一路111号，浙

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1

151,587,587

42.920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茂义主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望望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428,087

比例（%）

99.8947

反对

票数

146,000

比例（%）

0.0963

弃权

票数

13,500

比例（%）

0.0090

2、议案名称：《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433,087

比例（%）

99.8980

反对

票数

146,000

比例（%）

0.0963

弃权

票数

8,500

比例（%）

0.0057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433,087

比例（%）

99.8980

反对

票数

146,000

比例（%）

0.0963

弃权

票数

8,500

比例（%）

0.0057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417,287

比例（%）

99.8876

反对

票数

146,000

比例（%）

0.0963

弃权

票数

24,300

比例（%）

0.0161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373,487

比例（%）

99.8587

反对

票数

197,800

比例（%）

0.1304

弃权

票数

16,300

比例（%）

0.0109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425,287

比例（%）

99.8929

反对

票数

146,000

比例（%）

0.0963

弃权

票数

16,300

比例（%）

0.0108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422,087

比例（%）

99.8908

反对

票数

146,000

比例（%）

0.0963

弃权

票数

19,500

比例（%）

0.0129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417,087

比例（%）

99.8875

反对

票数

151,000

比例（%）

0.0996

弃权

票数

19,500

比例（%）

0.0129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430,087

比例（%）

99.8960

反对

票数

146,000

比例（%）

0.0963

弃权

票数

11,500

比例（%）

0.0077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348,487

比例（%）

99.8422

反对

票数

219,900

比例（%）

0.1450

弃权

票数

19,200

比例（%）

0.0128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短期投资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286,187

比例（%）

99.8011

反对

票数

266,200

比例（%）

0.1756

弃权

票数

35,200

比例（%）

0.0233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422,087

比例（%）

99.8908

反对

票数

146,300

比例（%）

0.0965

弃权

票数

19,200

比例（%）

0.0127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健盛集团奖励基金管理办法（2024年-2032年）〉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355,287

比例（%）

99.8467

反对

票数

215,800

比例（%）

0.1423

弃权

票数

16,500

比例（%）

0.0110

14、议案名称：《关于〈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
股份的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逐项表决情况：
14.01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目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430,587

比例（%）

99.8964

反对

票数

146,000

比例（%）

0.0963

弃权

票数

11,000

比例（%）

0.0073

14.02议案名称：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422,587

比例（%）

99.8911

反对

票数

146,000

比例（%）

0.0963

弃权

票数

19,000

比例（%）

0.0126

14.03议案名称：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422,287

比例（%）

99.8909

反对

票数

146,000

比例（%）

0.0963

弃权

票数

19,300

比例（%）

0.0128

14.04议案名称：拟回购股份的回购期限、起止日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417,287

比例（%）

99.8876

反对

票数

146,000

比例（%）

0.0963

弃权

票数

24,300

比例（%）

0.0161

14.05议案名称：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389,787

比例（%）

99.8695

反对

票数

178,500

比例（%）

0.1177

弃权

票数

19,300

比例（%）

0.0128

14.06议案名称：拟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412,787

比例（%）

99.8846

反对

票数

150,500

比例（%）

0.0992

弃权

票数

24,300

比例（%）

0.0162

14.07议案名称：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和资金来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417,787

比例（%）

99.8879

反对

票数

150,500

比例（%）

0.0992

弃权

票数

19,300

比例（%）

0.0129

14.08议案名称：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417,587

比例（%）

99.8878

反对

票数

150,500

比例（%）

0.0992

弃权

票数

19,500

比例（%）

0.013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A股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132,212,262

16,296,100

2,865,125

976,625

1,888,5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3.0469

88.4684

95.6057

0

0

197,800

111,000

86,800

反对

票数 比例

0.0000

0.0000

6.4236

10.0550

4.3943

弃权

票数

0

0

16,300

16,3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5295

1.4766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01

14.02

14.03

14.04

14.05

14.06

14.07

14.08

议案名称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和
摘要》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决定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的
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
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的议案》

《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
业务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提供担保
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
短期投资理财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关于修订〈健盛集团奖励基金
管理办法（2024 年-2032 年）〉
的议案》

回购股份的目的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拟回购股份的回购期限、起止
日期

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拟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

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和资金
来源

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回
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同意

票数

2,919,725

2,924,725

2,924,725

2,908,925

2,865,125

2,916,925

2,913,725

2,908,725

2,921,725

2,840,125

2,777,825

2,913,725

2,846,925

2,922,225

2,914,225

2,913,925

2,908,925

2,881,425

2,904,425

2,909,425

2,909,225

比例（%）

94.8201

94.9825

94.9825

94.4693

93.0469

94.7291

94.6252

94.4628

94.8850

92.2350

90.2118

94.6252

92.4558

94.9013

94.6415

94.6317

94.4693

93.5763

94.3232

94.4856

94.4791

反对

票数

146,000

146,000

146,000

146,000

197,800

146,000

146,000

151,000

146,000

219,900

266,200

146,300

215,800

146,000

146,000

146,000

146,000

178,500

150,500

150,500

150,500

比例（%）

4.7414

4.7414

4.7414

4.7414

6.4236

4.7414

4.7414

4.9038

4.7414

7.1414

8.6450

4.7511

7.0082

4.7414

4.7414

4.7414

4.7414

5.7969

4.8875

4.8875

4.8875

弃权

票数

13,500

8,500

8,500

24,300

16,300

16,300

19,500

19,500

11,500

19,200

35,200

19,200

16,500

11,000

19,000

19,300

24,300

19,300

24,300

19,300

19,500

比例（%）

0.4385

0.2761

0.2761

0.7893

0.5295

0.5295

0.6334

0.6334

0.3736

0.6236

1.1432

0.6237

0.5360

0.3573

0.6171

0.6269

0.7893

0.6268

0.7893

0.6269

0.6334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中，无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及无涉及优先股股

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丽芬、陈治铭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健盛集团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健盛集团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558 证券简称：健盛集团 公告编号：2025-040

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3月 24日召开的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5-017）、《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健盛集团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编
号：2025-029）。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5年4月15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

根据回购方案，公司拟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完成后，
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减少注册资本。公司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不低于5,0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5.33元/股，资金来源为
公司自有资金和中信银行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若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
币 5,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上限 15.33元/股进行测算，回购数量为 3,261,579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92%；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10,000 万元
（含）,回购价格上限 15.33元/股进行测算，回购数量为 6,523,157股，占目前公司
总股本的 1.85%。（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金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结果为
准）。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
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
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
关 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包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
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
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
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
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传真等方式进行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4月16日至2025年5月30日，工作日的8:30-17:3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金一路111号
3、联系人：张望望
4、邮政编码：310000
5、联系电话：0571- 22897199
6、传真号码：0571- 22897100
7、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5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兆易创新”）于2024
年4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使用

额度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募投项目需要或到期时将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对此，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4年

4月20日披露的《兆易创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34）。

2024年9月20日、2024年11月26日，公司分别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中的2.4亿元、4.5亿元募集资金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内容请详

见公司于2024年9月21日、2024年11月28日披露的《兆易创新关于提前归还部

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2、2024-
111）。

2025年4月15日，公司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中的13.1
亿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及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

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20亿元全部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公司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使用额度未超过20亿元，且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

安排与使用，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的情形。

特此公告。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603986 证券简称：兆易创新 公告编号：2025-006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部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3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3亿元）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保本型结构性存款或保本型理财产

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单笔累计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十二

个月。该议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授权总经理在额度范围

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受托方

南 京 银
行 江 宁
科 学 园
支行

理 财 产
品名称

结 构 性
存款

理 财 产
品类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理 财 金 额
（万元）

13,000.00

起息日

2025/1/10

到期日

2025/4/14

理财期限

94天

赎 回 金 额
（万元）

13,000.00

实际年化
收益率

2.70%

实际收益
（ 万

元）

91.65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授权期内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授权期内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实际投

入金额为人民币29,500万元，未超过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批额度。

金额：万元

序号

1

合计

授权期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授权期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授权期内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总理财额度

理财产品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实际投入金额

29,500

29,500

实际收回本金

13,000

13,000

实际收益

91.65

91.65

29,500

14.27

不适用

16,500

13,500

30,000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6,500

16,500

特此公告。

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603528 证券简称：多伦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6

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股票代码：601818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5-02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任职资格核准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近日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关于黄振中光大银行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批复》（金复〔2025〕230号），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已于2025年4月10日核准黄振中先生本行独立董事的任

职资格。

黄振中先生简要情况详见本行于 2024年 12月 2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行网站（www.cebbank.com）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5日

证券简称：广晟有色 证券代码：600259 公告编号：临2025-027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赵学超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赵学超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向

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及控股子公司相关任职职务。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去上

述职务后，赵学超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及子公司任何职务。

赵学超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做出重要贡献，公司及董事会对其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聘任新的财务负责人之前，公司董事会指定暂由总裁张喜刚先生代行

财务负责人职责。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按照相关规定聘任新的财务负责人，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419 证券简称：天润乳业 公告编号：临2025-003
债券代码：110097 债券简称：天润转债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王强

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调整，王强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鉴于其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为保障公司监事会的稳定

运行，在公司选举产生新任监事之前，王强先生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务。公司监事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监事补

选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王强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监事会对王强先生为公司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5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涉及诉讼、仲裁
事项进行了统计，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于 2024
年 07月 18日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2）、
2024年 07月 24日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4-094）、2024年08月07日披露了《关于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103）、2024年 08月 15日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4-108）、2024年 09月 28日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
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134）、2024年10月11日披露了《关于新增累计
诉讼、仲裁情况及已披露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38）、2024年
12月04日披露了《关于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情况及已披露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154）、2024年12月21日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155）、2025年 01月 24日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仲裁
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2025年02月06日披露了《关于累计诉
讼、仲裁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2025年 02月 22日披露了《关
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2025年03月06日披
露了《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2025年03月
13日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2025
年 03月 29日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
031）。

一、已披露诉讼、仲裁事项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期已披露累计诉讼、仲裁事项中：
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宣武支行与被告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2025)京0102民初8631号），经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做出一审判决，判决
如下：

1.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宣武支行支付贷款本金150,000,000元、截至2024年6月20
日的利息1,705,833.33元、罚息（以150,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675%，自
2024年 6月 21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及复利（以 1,705,833.33为基数，按照年
利率6.675%，自2024年6月21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每年偿还的利息、罚息、
复利的上限为尚欠本金的24%，并扣除已还利息、罚息及复利；

2.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宣武支行支付律师费100,000元;

3.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所确定的

债务范围内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宣武支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北
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且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宣武支行就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所确定的债权完全受偿后，有权向大
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追偿；

4.驳回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宣武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02,376.25元、保全费5000元由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宣武支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
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金融法院。未按期足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
动撤回上诉处理。

除上述案件进展情况外，其他已披露案件目前均无重大进展，已披露案件具
体情况详见附件1《前期已披露累计诉讼、仲裁进展情况表》。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进展情况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宣武支行与被告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公司拟不
提起上诉，根据一审判决，公司后续面临被执行本金150,000,000元及相关利息、
罚息、复利。本诉讼将导致公司 2025年 1月至 3月利润减少 2,593,129.73元，其
中罚息以150,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675%，自2024年6月21日计算至
实际支付之日及复利以1,705,833.33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675%，自2024年6月
21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每年偿还的利息、罚息、复利的上限为尚欠本金的
24%，并扣除已还利息、罚息及复利，最终以公司实际偿还金额为准。

鉴于其他部分诉讼、仲裁案件正在庭审程序中或尚未执行完毕，其对公司本
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届时的
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后续进展，积极采取
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5)京0102民初8631号）
附件1：前期已披露累计诉讼、仲裁进展情况表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5日

附件1：前期已披露累计诉讼、仲裁进展情况表

序
号

1

2

3

4

5

收 到 通 知/传
票/调 解 书 日

期

2024 年 9 月 27
日

2024 年 9 月 9
日

2024 年 8 月 12
日

2024 年 10 月 9
日

2024 年 7 月 17
日

原告/申请人

贵 阳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龙
王支行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南 京 分
行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东 城 支
行

广 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南京分行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宣
武支行

被告

贵州大唐高鸿电子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大唐高鸿
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大唐
高鸿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曾用
名：贵州大唐高鸿悠活置业有
限公司）

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大唐高鸿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

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受 理 法
院/仲 裁

机构

贵 阳 市
中 级 人
民法院

南 京 市
鼓 楼 区
人 民 法
院

北 京 市
东 城 区
人 民 法
院

南 京 市
建 邺 区
人 民 法
院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人 民 法
院

案由

金 融 借
款合同

金 融 借
款合同

保 理 合
同

合 同 纠
纷

金 融 借
款合同

列明的诉讼
金额（万元）

18,345.81

6,569.97

2,662.50

7,960.63

15,211.52

案件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本案件已开
庭审理并作出一
审判决，公司已
提起上诉。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本案件已开
庭审理并作出一
审判决，公司撤
回上诉，一审判
决生效，后续执
行涉及金额尚无
法完全确定，以
公司实际偿还为
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本案件已开
庭审理并作出一
审判决，公司已
提起上诉。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本案件已开
庭审理并作出一
审判决，公司将
后续决定是否提
起上诉。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本案件已开
庭审理并作出一
审判决，后续执
行涉及金额尚无
法完全确定，以
公司实际偿还为
准。

6

7

8

9

10

11

小计：

其他涉案金额小于1,000万元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申请
人共计11项

其他涉案金额小于1,000万元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被申
请人共计19项

小计：

合计：

2024 年 7 月 10
日

2024 年 6 月 19
日

2023 年 12 月 6
日

2024 年 8 月 5
日

2025 年 3 月 12
日

2025 年 3 月 12
日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上 地 支
行

天 津 中 财 商
业 保 理 有 限
公司

北 京 旷 视 科
技有限公司

南 京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紫金分行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花 园 路
支行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花 园 路
支行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大唐高鸿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江苏高鸿鼎远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大唐高鸿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大唐高鸿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

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人 民 法
院

杭 州 仲
裁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人 民 法
院

江 苏 省
南 京 市
玄 武 区
人 民 法
院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人 民 法
院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人 民 法
院

金 融 借
款合同

保 理 合
同

承 揽 合
同

金 融 借
款合同

金 融 借
款合同

金 融 借
款合同

10,106.83

6,902.40

1,240.07

5,000.00

8,427.71

16,030.58

98,458.02

1507.26

3,785.01

5,292.27

103,750.29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本案件经北
京金融法院审查
作出《民事裁定
书》，尚未开庭审
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收到江
苏省南京市玄武
区人民法院作出

《执行裁定书》，
涉及金额尚无法
完全确定，以公
司 实 际 偿 还 为
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北京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已
作出二审判决。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南京市中级
人民法院已作出
二审判决。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法院已出具
调解书，公司未
支付首期款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法院已出具
调解书，公司未
支付首期款项。

7 项已结案，涉案
金额1259.6万元；
3 项一审审理中，
涉案金额89.15万
元；1 项一审已判
决、二审审理中，
涉案金额 158.51
万元。

15 项已结案，涉
案金额3034.67万
元；1 项一审审理
中 ，涉 案 金 额
32.28万元；3项二
审审理中，涉案
金额594.86万元；
1 项二审已判决，
涉案金额123.2万
元。

注：1、上表中如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总和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
注：2、此表已剔除前序进展公告中披露的已结案件。

证券代码：000851 证券简称：ST高鸿 公告编号：2025-035

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进展公告

股票代码：601233 股票简称：桐昆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3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第九期超短期融资券

到期兑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 7月 18日，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昆股份”或“本公

司”）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了2024年第九期超短期融资券（科创票据）（简称：

24桐昆SCP009（科创票据）），发行总额为5亿元人民币，期限270天，发行利率

为1.96%，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募集资金已于2024年7月19日全额到账。

现本公司2024年第九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2025年4月15日到期，本公司

于2025年4月15日兑付完成该期超短期融资券本息，本息兑付总额为人民币

507,249,315.07元。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